
虛無的錢財  
箴言二十三4-5 



箴言二十三章4-5節  

不要勞碌求富，休仗自己
的聰明。你豈要定睛在虛
無的錢財上嗎？因錢財必
長翅膀，如鷹向天飛去。 



(一) 不要勞勞碌碌求財富  

4節上  

不要勞碌求富。 
「你們變賣所有的賙濟人, 為
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, 用不
盡的財寶在天上,就是賊不能近、
蟲不能蛀的地方。」(路十二33) 

 



(二)不要倚靠聰明尋財富  

4節下   

休仗自己的聰明。 

提前六10   

貪財是萬惡之根!有人貪戀錢
財, 就被引誘離了真道, 用許多
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 



出二十二 25   

我民中有貧窮人與你同
住, 你若借錢給他, 不可
如放債的向他取利。   



利二十五35-37   

你的弟兄在你那裡若漸漸貧窮,
手中缺乏, 你就要幫補他, 使他
與你同住, 像外人和寄居的一
樣。不可向他取利, 也不可向
他多要, 只要敬畏你的 神, 使你
的弟兄與你同住。你借錢給他, 
不可向他取利; 借糧給他, 也不
可向他多要。 

 



出二十二26-27   

你即或拿鄰舍的衣服作當頭, 
必在日落以先歸還他; 因他只
有這一件當蓋頭, 是他蓋身的
衣服, 若是沒有, 他拿甚麼睡
覺呢? 他哀求我, 我就應允, 因
為我是有恩惠的。 



申二十四10-13   

你借給鄰舍, 不拘是甚麼, 不可進
他家拿他的當頭。要站在外面,
等那向你借貸的人把當頭拿出來
交給你。他若是窮人,你不可留
他的當頭過夜。日落的時候, 總
要把當頭還他, 使他用那件衣服
蓋著睡覺, 他就為你祝福, 這在耶
和華你 神面前就是你的義了。 



申十五1-3   

每逢七年末一年,你要施行豁免。
豁免的定例乃是這樣：凡債主要
把所借給鄰舍的豁免了,不可向鄰
舍和弟兄追討,因為耶和華的豁免
年已經宣告了。若借給外邦人,你
可以向他追討;但借給你弟兄, 無
論是甚麼, 你要鬆手豁免了。 



利二十五10   

第五十年, 你們要當作聖年, 
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
自由。這年必為你們的禧
年, 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, 
各歸本家。 



申十五 3   

若借給外邦人, 你可以向
他追討; 但借給你弟兄, 無
論是甚麼,你要鬆手豁免了
。 



出二十三 8   

不可受賄賂, 因為賄賂能叫
明眼人變瞎了, 又能顛倒義
人的話。 



彌三11   
 首領為賄賂行審判,  祭司為
雇價施訓誨,  先知為銀錢行
占卜。他們卻倚賴耶和華
說:“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
間嗎? 災禍必不臨到我們
!” 

 



箴言十七章23節說: 

「惡人暗中受賄賂,為要顛倒判
斷。 

詩十五5  

他不放債取利, 不受賄賂以害無
辜。行這些事的人必永不動搖;  
賽五23他們因受賄賂, 就稱惡人
為義, 將義人的義奪去。 



(三)不要專注定睛重財富 

5節  

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
財上嗎？ 因錢財必長翅
膀，如鷹向天飛去。 



路十二13-14  

眾人中有一個人對耶穌說
:“夫子, 請你吩咐我的兄
長和我分開家業。”耶穌
說:“你這個人! 誰立我作
你們斷事的官, 給你們分家
業呢?” 



路十二15 

你們要謹慎自守, 免去一
切的貪心, 因為人的生命
不在乎家道豐富。 



路十二16-20   

就用比喻對他們說:“有一個財主田產
豐盛, 自己心裡思想說:‘我的出產沒有
地方收藏, 怎麼辦呢?’又說:‘我要這
麼辦: 要把我的倉房拆了, 另蓋更大的, 
在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, 然
後要對我的靈魂說: 靈魂哪, 你有許多財
物積存, 可作多年的費用, 只管安安逸逸
地吃喝快樂吧!’神卻對他說:‘無知的
人哪, 今夜必要你的靈魂, 你所預備的要
歸誰呢?’ 



路十二21 

為自己積財,在神面前卻不

富足的, 也是這樣。 

路十二34 

你們的財寶在哪裡,你們的

心也在那裡。 



傳道書五10 -15 

貪愛銀子的,不因得銀子知足; 貪

愛豐富的, 也不因得利益知足。這

也是虛空。貨物增添, 吃的人也增

添, 物主得甚麼益處呢? 不過眼看

而已。勞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, 睡

得香甜; 富足人的豐滿,  卻不容他

睡覺。 

 



傳道書五10 -15 (續) 

我見日光之下,有一宗大禍患:就

是財主積存資財,反害自己。因遭

遇禍患,這些資財就消滅;那人若

生了兒子,手裡也一無所有。他怎

樣從母胎赤身而來,也必照樣赤身

而去;他所勞碌得來的,手中分毫

不能帶去。 



結論: 要積蓄財寶在天 

提前六17  

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, 不要自
高, 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; 只要倚
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 神。 

「耶和華大大地賜福給我主人」 

(創二十四35) 



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,乃是顧念
所不見的; 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,所
不見的是永遠的。(林後四18) 

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, 認識至
聖者便是聰明。」(箴九10) 

「專心仰賴耶和華, 不可倚靠自己的
聰明」(箴三5) 


